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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各國之高速公路行車事故相當普遍且通常無法完全避免。當高速公路上發生

意外事故時，極可能產生嚴重之延滯、財物損失、甚至人員傷亡，若發生在長隧道路
段內，則人員與車輛之救援更加困難。為使高速公路長隧道路段內之事故發生率減至
最低，以及萬一發生事故時能及時因應，必需仰賴可靠之監控設施與嚴格之交通管制
措施。本研究針對高速公路隧道路段交通特性及潛在危險性進行分析，並參酌國外經
驗研擬一套具體可行的高速公路隧道監控設施設置準則以及行車管理與事故因應措
施，以供主管機構參考。 

本研究內容主要包含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隧道路段之交通特性及潛在危險
性，經分析發現隧道路段容易肇事地點在隧道入口處及轉彎半徑較小之出口處，國內
駕駛人在隧道路段行駛時有超速及跟車距離太近之傾向，因此其事故型態以追撞為
主。 

第二部分介紹隧道路段之安全及監控設施（備），其中安全設施主要包含人行橫
坑、車行橫坑及緊急停車彎，本研究建議其適當之設置間距。監控設備則包含通報警
報設備、消防設備、避難指引設備、監視設備、交通控制設備及偵測設備等六項，本
研究亦建議各項設備之設置間距、位置及高度。 

第三部分研擬隧道行車安全管制策略，並檢討相關管理辦法，包含禁止及限制通
行之車輛、一般交通管理、管制站之設置與違規處罰。本研究建議高危險物品車輛宜
禁止通行隧道，低危險物品車輛則經核准後始可通行。 

第四部分針對隧道事故嚴重等級加以分類，共分為 A 級（危險事故）、B 級（重
大事故）、C 級（一般事故）與 D 級（輕微事故）等四級。並研提各級事故之應變計
畫與實施步驟。 

 
關鍵詞：高速公路隧道、監控設備、行車管理、事故因應措施。 

◎結論與建議 
結論 

1. 本研究根據國內外隧道環境特性、交通特性與肇事特性，可歸納出隧道路段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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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如下： 
(1) 隧道洞口和坡度路段肇事率較高。 
(2) 隧道入口區不論轉彎半徑大小，肇事率均較高；出口區僅於轉彎半徑小時，

才有較高之肇事率。 
(3) 隧道洞口區夜間之肇事率較高；隧道內部白天肇事率較高。 
(4) 隧道內由於側向淨寬不足，造成駕駛者之操作自由度降低。 
(5) 在通勤旅次較多之隧道路段肇事率較高。 
(6) 國內隧道路段超速行為普遍。 
(7) 隧道路段於交通壅塞時段肇事比例較高。 

2. 隧道路段發生事故時，由於具有連絡困難、可及性低、情況不明、救援急迫等四
大特性，因此須設置通風、照明、防災、監測、及其他（含不斷電、排水）等五
大系統。本研究範圍僅限於隧道監控設施（備）含安全防災與監控兩大系統，包
括項目如下： 
(1) 通報、警報設備：緊急電話、按鈕式通報裝置、火災偵測器。 
(2) 消防設備：灑水裝置、滅火器、消防栓、給水栓。 
(3) 避難指引設備（施）：指引標示板、人行橫坑、車行橫坑、緊急停車彎。 
(4) 監視設備：閉路電視攝影機。 
(5) 交通控制設備：交通號誌、車道管制號誌、資訊可變標誌、速限可變標誌。 
(6) 偵測設備：車輛偵測器、超高偵測器、超速偵測器、空氣污染偵測器（含一

氧化碳、氮氧化物、及煙塵濃度等偵測器）。 
3. 本研究在研擬隧道各項監控及安全設施（備）之設置準則（含間距、位置、及高

度）時，考慮之因素包含事故風險、工程成本、設備本身性能、與其他設備之配
合、人員之反應習性、維護及操作方便、以及隧道幾何線形等。其中「設施」係
一永久性之固定物，其設置影響隧道施工之難易，對整個隧道建造成本影響較
鉅；「設備」可能隨科技進步而日新月異，其設置準則應視功能而異。 

4. 本研究以事故風險觀念，針對較重要之設施構建最適間距模式。根據國外之隧道
火災模擬實驗，高速公路雙向隧道內之人行橫坑設置間距以 300～350 公尺為宜。
車行橫坑則依最適間距模式求解，並考慮為人行橫坑間距之整數倍，因此以 1400
～1500 公尺為宜。緊急停車彎之設置間距宜配合人行橫坑設置，即 300～350 公
尺。其他設備類之設置間距則逕參考國外經驗作範圍式之建議。 

5. 本研究以北宜高速公路長隧道為例，經評估結果發現，危險物品之管制方式以高
危險物品（如爆炸物與易燃物）禁止行駛北宜高速公路，低危險物品車輛經申請
核可後允許通行之方式較佳。而管制站之設置區位，以南港系統交流道至南港隧
道間（東向）、坪林交流道（東向），以及頭城收費站（西向）等三處設置危險物
品車輛管制站較理想。 

6. 本研究依事故嚴重程度分成四級，並分別擬定緊急事故應變計畫，此四級緊急事
故為： 
(1) A 級（危險事故）：屬於最嚴重且具有立即危險之事故，造成全數車道受阻，

必須迅速加以處理，並緊急疏散隧道內之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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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級（重大事故）：屬於重大行車事故，且造成全數車道受阻，必須迅速搶
救傷患，排除路障。 

(3) C 級（一般事故）：屬於一般行車事故，僅造成部分車道受阻，亦須搶救傷
患，排除路障。 

(4) D 級（輕微事故）：屬於微小事故，僅引起隧道內部車流干擾，須加以排除。 
上述各級緊急事故處理原則應以搶救人員為第一優先，其次為減少車輛財物之損

失，再者則為儘速排除障礙，維持交通暢通。 

建議 

1. 根據隧道行車潛在危險性分析，本研究有以下建議： 
(1) 隧道洞口和坡度路段應加強警示與引導措施，以提醒駕駛者注意。 
(2) 隧道入口區可裝設減速設施，以免駕駛者進入隧道後驟然減速；隧道出口區

則儘量採直線之設計，以利駕駛者駛離。但為顧及太陽直接照射洞口，造成
駕駛人眩光，影響行車安全，隧道出口區應避免向陽。 

(3) 交通壅塞時段宜採資訊可變標誌警示駕駛者。 
2. 人行步道之設置高度關係到車道容量、用路者行車安全、維修人員之安全、及工

程成本等諸多問題，故宜多方考慮。由國外經驗知，除日本採高置式外，其餘歐
美國家大多採低置式。高置式或低置式之人行步道各有利弊，本研究建議國內在
實際規劃時，宜視各別隧道之狀況（如交通量、經費等）而定。 

3. 隧道內灑水裝置於實際滅火時可能：(1)使燃燒中的汽油擴散開來；(2)某些物質
與水接觸後產生危險反應；(3)會產生水蒸氣而降低能見度；(4)即使將火撲滅，
但車內金屬部分仍無法迅速冷卻下來，汽油仍可持續被氧化而產生易爆的混合
物。為避免二次災害發生，本研究建議隧道內不宜裝設灑水裝置。 

4. 隧道路段之資訊傳播不若一般道路可以接收電台廣播，因此宜在隧道內裝設再放
送設備、緊急廣播設備等，建議此類設備之設置準則列入後續研究。 

5. 國內現行有關危險物品管理辦法之相關法規共有四十餘種，因管理法規涉及不同
事權單位，制訂過程未作通盤考量，致使各項法令互有重疊或疏漏之處。建議各
相關單位共同制訂一套合理有效之危險物品管理辦法。 

6. 本研究建議將危險物品區分為高危險與低危險物品兩類。高危險物品宜禁止通行
高速公路隧道。至於低危險物品車輛經申請核可後允許通行，但應由業者或託運
人派員護送，必要時亦可洽請警方協助管制，以維護隧道之安全。 

7. 本研究建議將隧道行車安全管制策略區分為禁行隧道之人員與車輛、一般交通管
理、管制站之設置、事故之因應與處理、及罰則等五個要項。其中罰則部分，係
考慮國內駕駛人之守法精神普遍不足，為避免於隧道內發生事故導致嚴重損失，
建議對於行駛隧道之違規者，予以加重處罰；對於因違反危險物品管理規定而肇
事者，則參考日本隧道管理辦法，將其納入刑法中規範，並加重處罰。 

8. 本研究建議隧道管理單位平時應保持各部門資訊暢通、及各項監控與防災設備良
好狀況，並就所擬之緊急事故應變計畫作經常演練，熟悉各項處理流程，以期一
旦發生緊急事故時，能即時作適當之處理，降低事故後果之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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